
《 20 16 年醫生註冊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政府就二零一六年五月三日會議的跟進事項所作的回應  

以調解方式處理不涉及註冊醫生專業行為失當投訴的可行性  

 本文件就有關以調解方式處理不涉及註冊醫生專業行為失當的投

訴的可行性，載述政府的回應。  

2 .  調解是一種解決爭議的方法。根據《調解條例》 (第 6 20 章 )，調
解是由一個或多於一個分節構成的有組織程序，在該等分節中，一名

或多於一名不偏不倚的個人在不對某項爭議或其任何部分作出判決的

情況下，協助爭議各方作出下述任何或所有事宜—  

( a )  找出爭議點；  

( b )  探求和擬訂解決方案；  

( c )  互相溝通；  

( d )  就解決爭議的全部或部分，達成協議。  

3 .  香港醫務委員會 (“醫委會” )根據《醫生註冊條例》 (第 16 1 章 )
及《醫生 (註冊及紀律處分程序 )規例》 (第 16 1E 章 )訂明的程序，處理
有關註冊醫生專業行為失當的投訴。就調解可否達到第 1 61 章和第
1 6 1E 章下投訴處理和紀律研訊機制的目的，投訴處理和紀律研訊機

制旨在透過對專業行為失當的醫生採取紀律處分，以保障病人權益、

提高醫生的道德操守，以及維持醫生的專業水平。調解則旨在解決醫

護專業人員與病人之間的爭議。該注意的是，在《醫生註冊條例》的

條文下及為維持醫生的專業操守，當醫委會接獲投訴個案後，即使醫

生及病人經調解達成協議，醫委會仍需繼續履行其法定角色，對可能

涉及醫生專業行為失當的個案進行調查。  

新加坡的經驗  

4 .  在新加坡，新加坡醫藥理事會 (S i n gap o r e  M ed i c a l  Co un c i l ,  醫藥
理 事 會 )是 一 個 法 定 委 員 會 ， 負 責 審 核 和 規 管 註 冊 醫 生 的 操 守 和 品
德，而《醫生註冊法令》 (T h e  M ed i ca l  R e g i s t r a t i o n  A c t )就如何處理對
醫生的投訴訂定條文。簡單來說，由醫藥理事會委任的投訴事務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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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3 會委任一個投訴小組委員會  4，就投訴展開調查。投訴小組委員

會調查有關投訴後—  

( a )  如一致認為投訴或相關資料屬瑣屑無聊、無理、錯誤理解或
缺乏實質內容，便會駁回投訴，並解釋駁回原因；  

( b )  如一致認為無須進行調查，便會—  

( i )  向有關註冊醫生發出忠告；或  

( i i )  把有關個案轉介註冊醫生與投訴人之間進行調解；或  

( c )  在其他情況下，指示一名或多於一名調查員進行調查和向小
組委員會匯報。  

5 .  就轉介投訴進行調解而言，投訴小組委員會可命令投訴人和註冊

醫生在投訴委員會指定的調解員前親身進行調解，調解員會向投訴委

員會提交調解報告。如投訴人在無合理理由下拒絕或沒有遵從投訴委

員會的命令，投訴小組委員會可駁回投訴。如註冊醫生在無合理理由

下拒絕或沒有遵從投訴小組委員會的命令，或不論任何原因而沒有進

行調解，或投訴未能透過調解得以和平解決，則投訴小組委員會可向

註冊醫生發出忠告，或指派一名或多於一名調查員進行調查。  

6 .  在醫藥理事會的投訴處理機制下，每宗由公眾提出的投訴必須先

由 投 訴 小 組 委 員 會 (即 相 等 於 我 們 的 初 步 偵 訊 委 員 會 ( “偵 委 會 ” ) )考
慮。在醫委會的投訴處理機制中引入調解程序，可能會有助減少偵委

會需要進行全面調查的個案數目，但這不會有助減少 “偵委會初步考
慮程序 ”  階段 (即偵委會主席和副主席在徵詢一名偵委會業外委員的

3  投訴事務委員會的成員包括—  

(a)  不少於 10 名醫藥理事會成員；  

(b)  不少於 10 名但不多於 100 名執業最少十年、並非醫藥理事會成員的註冊醫生；以
及  

(c)  不少於 6 名但不多於 50 名由部長提名的業外人士。  

 
4  投訴小組委員會的成員包括—  

(a)  一名主席，由兼任投訴事務委員會委員和醫藥理事會成員的人士出任；  

(b)  一名擔任投訴事務委員會委員的註冊醫生；以及  

(c)  一名擔任投訴事務委員會委員的業外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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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後，初步考慮有關投訴，決定投訴是否屬毫無根據或瑣屑無聊而

不應再行處理，還是應呈交偵委會作全面考慮 )的工作量及積壓的個
案。再者，處理調解程序或需要額外的人手資源。  

7 .  醫藥理事會在 2014 年接獲 2 13 宗投訴個案，被投訴的醫生有
2 59 人。在 20 14 年內考慮和審議的個案達 3 78 宗，其中包括 2 01 3 年
未 審 結 的 個 案 。 在 所 有 經 考 慮 的 個 案 中 ， 18 宗 被 轉 介 進 行 紀 律 研

訊，當中 14 宗為投訴小組委員會轉介的個案，四宗則在有關醫生被
法庭定罪後直接轉介予紀律審裁處。一名醫生被直接轉介到健康委員

會。在餘下的投訴個案中，六名醫生獲發警告信， 40 名醫生獲發忠
告，三宗投訴被轉介進行調解， 100 宗投訴遭駁回，一宗投訴由投訴
人撤回。  

未來路向  

8 .  政府正就香港的醫療人力規劃和專業發展進行策略檢討。檢討的

目的是提出建議，以能更有效地應付預計的醫療人力需求，並促進專業發

展，從而確保香港的醫療系統得以持續健康發展，繼續為市民提供優

質的醫療服務。  

9 .  其中一個督導委員會正考慮的建議正是探討為醫委會及公眾提供

多一個選擇，以調解方式處理不涉及註冊醫生專業行為失當投訴的可

行性。可是，正如上文第 3 段所解釋，調解並不能取代處理涉及註冊
醫 生 專業 行為 失當 投 訴的 紀律 程序 。 因此 ，我 們仍 有 必要 盡快 實行

《 20 16 年醫生註冊 (修訂 )條例草案》下的建議，讓醫委會可靈活地同
時召開多於一個偵委會及紀律研訊會議，進行更頻密的調查和研訊，

以處理現時積壓的 90 0 多宗個案。  

1 0 .  我們預期督導委員會將會很快公佈其報告。食物及衞生局和律政
司會與醫委會商討如何推行督導委員會的建議，特別是在醫委會的投

訴處理機制中引入調解程序的建議。  

 

食物及衞生局  
二零一六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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